




康乐县 2022 年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及奖补方案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全县种植

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有效增加群众收入，在保证耕地面积、

粮播面积和粮食产量三个不减的基础上,结合县情实际，特制定

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中

央、省、州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临康和二级公路、康卓二

级公路和旅游大通道及旅游区为重点，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合

理布局，种植油菜、蚕豆、小麦、芍药、大黄、柴胡等作物 5178

亩，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构建更加协调、更加高效的现代

种植体系，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二、重点任务

按照政府提供油菜、蚕豆良种和产业奖补、农业部门技术指

导、乡镇发动群众种植，政府每亩提供蚕豆良种 15 公斤、油菜

良种 0.4 公斤（商品包装）；多彩农业示范区种植小麦、芍药、

大黄、柴胡所需种子、种苗由群众自筹，政府给予奖补。

（一）在临康和二级公路沿线的虎关种植蚕豆 600 亩、苏集

种植蚕豆 644 亩、八松种植油菜 800 亩、蚕豆 120 亩；

-41-



（二）在康卓二级公路沿线的胭脂种植油菜 387 亩、草滩种

植油菜 100 亩、景古种植油菜 131 亩、莲麓种植油菜 201 亩；

（三）在旅游大通道及旅游区的鸣鹿乡鸣关村种植油菜 100

亩、鸣鹿的麻地沟种植芍药示范田 30 亩；八松种植油菜 900 亩、

蚕豆 165 亩。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各有关乡镇、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责 任 人：虎关乡、苏集镇、八松乡、胭脂镇、草滩镇、景

古镇、五户乡、莲麓镇等乡镇党委书记、马德华、马正忠

（四）在旅游大通道的五户打门、元树村、草滩多乐村、景

古的温家河村打造多彩农业示范区种植小麦200亩、大黄200亩、

蚕豆 200 亩、油菜 200 亩、柴胡 200 亩；

责任单位：县文旅局、各有关乡镇

责 任 人：草滩乡、景古镇、五户乡等乡镇党委书记、罗鹏

三、奖补政策

政府在提供油菜、蚕豆良种的基础上每亩再奖补 500 元；在

规定区域内(文旅局设计的多彩农业示范区)种植的小麦每亩奖

补 500 元，种植芍药、大黄、柴胡每亩奖补 800 元。

四、实施步骤

（一）规划准备阶段（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2 月底）。

完成群众动员宣传、摸底调查、选址及地块落实、种子采购。

（二）推进实施阶段（2022 年 3 月至 9 月底）。完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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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3 月-4 月前完成油菜、蚕豆种植；5 月至 9 月抓好田间管

理及生产工作。

（三）验收报账阶段（2022 年 6 月至 8 月底）。完成项目

验收报账，6 月至 7 月中旬指导乡、村两级组成的验收人员进行

逐户初验，从 7 中旬开始农业农村局、财政局、乡镇组成验收组

对乡村两级初验合格的 30%进行抽验，8 月底完成报账。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县委分管领导为组长、县政府

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及 15 个乡镇党委

书记为成员的林下经济产业种植工作领导小组，县农业农村局负

责种植作物全盘工作，县财政局负责对种子采购资金、奖补资金

按时拨付，有关乡镇落实种植面积，依法开展项目宣传引导，种

植地块验收、影像资料、验收资料、报账资料审核上报工作。领

导小组要统筹推进，形成联动，各司其职，全力推进林下经济种

植工作。

（二）加强宣传引导。各乡镇、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利用各

种宣传手段，全方位、多渠道宣传种植作物及奖补政策，让参与

种植的广大农民群众认识到种植林下经济产业的好处和实惠。

（三）强化风险保障。根据种植种类，将种植户纳入农业保

险范畴，做到“应保尽保”，为产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

（四）加强督查指导。各乡镇、各部门要把林下经济种植与

-43-



旅游时节相结合，合理布局，抢抓时间点。县上成立督导组按时

限要求跟进督导检查，分阶段对落实情况进行验收考核，对项目

实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问责。

附件：1.康乐县 2022 年林下经济产业工作领导小组

2.康乐县 2022 年林下经济产业及奖补项目实施管理

办法

3.康乐县 2022 年林下经济产业及奖补面积统计表

4.康乐县 2022 年林下经济产业及奖补任务分配表

5.康乐县 2022 年林下经济产业及奖补资金测算表

6.康乐县 2022 年林下经济产业及奖补验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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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康乐县 2022 年林下经济产业工作领导小组

为切实保障我县林下经济产业工作有序开展，经研究决定，

成立康乐县 2022 年林下经济产业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马 珺 县委副书记

副组长：王 奇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马德华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翟守平 县财政局局长

魏 铭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罗 鹏 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黄灵甫 附城镇党委书记

马维良 胭脂镇党委书记

赵树军 莲麓镇党委书记

马西尧 苏集镇党委书记

杜正辉 景古镇党委书记

马文学 八丹乡党委书记

马克勤 鸣鹿乡党委书记

马振武 上湾乡党委书记

杨彦平 虎关乡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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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祥 流川乡党委书记

宋爱伟 康丰乡党委书记

马 虹 八松乡党委书记

马小鹏 白王乡党委书记

马明虎 草滩乡党委书记

石秀蓉 五户乡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马德华同

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林下经济产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如有变动，报领导小组同意后，由成员单位接任工作的同志自行

替补，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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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康乐县 2022 年林下经济产业及奖补项目

实施管理办法

1.项目管理：该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具体负责实施，有关乡

镇人民政府组织安排村社群众负责落实到田。

2.项目前期工作：实施方案撰写、种植面积摸底、种植面积

花名册核实、油菜、蚕豆种子采购等工作，由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具体负责。

3.种子供应与调运：按照单一来源采购，供种单位要保证采

购良种质量、数量并按时运送到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指定的存放地

点，由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抽调技术人员及时验收种子质量和数量

与采购合同一致。

4.村级种子调运：由农业农村局按照有关乡镇村上报的种植

面积开具所需种子调运单进行调运，以村为单位负责发放，具体

办法如下：

①各乡镇村在领取种子时，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严格

把关，以村为单位在种子调运单上签字、加盖乡（镇）政府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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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村书记签字，持种子调运单到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指定的地

点领取种子；

②种子发放时，由村委会负责登记造册填写种子领取花名

册，要注明每户农户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及补贴资金发放‘一折

通’账号，由农户亲自签字、村上种子发放负责人签字、加盖村

委会公章，村级公示5天无异议后上报乡镇再公示5天无异议后，

一并报送种子发放和影像资料、花名册到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审核

备案。

5.项目资料收集及验收：先由乡分管领导、乡综合服务中心、

村干部组成的初验人员进行逐户验收，并收集好验收印象资料和

验收表，验收资料经乡政府初审，合格后报送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审核存档，再由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财政局、乡镇抽调人

员组成验收组，对乡镇验收花名册户数的 30%进行抽验，抽验合

格后进行奖补资金落实。

6.抽调技术人员的职责：由农业农村局抽调县农业技术推广

站技术人员开展种植户种植技术指导工作，解决在种植过程中的

出现的技术问题，指导农户抓好田间管理及生产工作。

7.监督检查：由县农业农村局组成林下经济产业监督检查小

组，对各乡镇种子发放和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指导等情况开展

定期不定期监督检查，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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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康
乐
县

20
22

年
林
下
经
济
产
业
及
奖
补
面
积
统
计
表

乡
镇
（
盖
章
）
：

统
计
人
：

时
间
：

年
月

日

序 号
村
名

户
主

姓
名

种
植

类
型

种
植

面
积

联
系
电
话

身
份
证
号
码

一
折
通
帐
号

补
助
金

额
（
元
）

1 2 3 4 5 6 7 8 …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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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康乐县2022年林下经济产业及奖补任务分配表
乡镇

种植
区域

村
林下经济种植作物

合计
油菜（亩） 蚕豆（亩）

虎关乡
临
康
和
二
级
公
路
沿
线

关北 0 400 400
高集 0 200 200

八松乡

龚庄 200 30 230

魏寨 200 30 230

岔路 200 30 230

烈洼 200 30 230

苏集镇

塔关 0 300 300
苏集 0 41 41
高楼子 0 153 153
马寨 0 150 150

小 计 800 1364 2164

景古镇

康
卓
二
级
公
路
沿
线

坟湾 28 0 28

线家滩 26 0 26

王家沟 17 0 17

秦家河 60 0 60

莲麓镇

线家湾 31 0 31

斜角滩 10 0 10

河口 135 0 135

下乍 25 0 25

胭脂镇

唐哈 40 0 40

郭家麻 73 0 73

庄头 78 0 78

蒲家 128 0 128

马集 68 0 68

草滩乡
喇嘛山 50 0 50

达洼河 50 0 50

小 计 819 0 819

八松乡

纳沟 300 45 345

八松 200 40 240

岔路 200 30 230

烈洼 200 50 250

鸣鹿乡 鸣关 100 0 100

小计 1000 165 1165

合计 2619 1529 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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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乐
县

20
22

年
林
下
经
济
产
业
及
奖
补
任
务
分
配
表

乡
镇

种
植

区
域

村

林
下

经
济

种
植
作

物

合
计

芍
药

（
亩
）

小
麦

（
亩

）
大
黄

（
亩

）
蚕
豆

（
亩

）
油
菜

（
亩

）
柴
胡

（
亩

）

景
古

镇

多 彩 农 业 示 范 区

温
家

沟
0

5
0

5
0

5
0

5
0

5
0

2
5
0

五
户

乡

打
门

村
0

5
0

5
0

5
0

5
0

5
0

2
5
0

元
树

村
0

5
0

5
0

5
0

5
0

5
0

2
5
0

草
滩

乡
多
乐

村
0

5
0

5
0

5
0

5
0

5
0

2
5
0

鸣
鹿

乡
芍
药

示

范
田

鸣
关

村

（
麻

地
沟

）
3
0

0
0

0
0

0
3
0

合
计

3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2
0
0

1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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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康乐县 2022 年林下经济产业及奖补验收表

农户姓名 一折通账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家 庭 住 址

验收农作物种类 油菜（ ） 蚕豆（ ） 其他（ ）

验收面积（亩） 是否办理保险

补助资金（元）

现场验收情况
验收人员签字：

村委会

验收意见 主要负责人： （单位盖章)

乡（镇）

验收意见 主要负责人： （单位盖章)

县农业农村局

验收意见
主要负责人： （单位盖章)

农户签字确认：

说明：验收照片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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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地块照片

验收员与户主照片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乡（镇）政府一份，农业农村部门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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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县 2022 年中药材产业发展及奖补方案

为了响应州委、州政府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巩固脱贫成果、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中药材产业真正成为我县农民稳定增

收的支柱产业,在保证耕地面积、粮播面积和粮食产量三个不减

的基础上,结合县情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为指导，以做优做强道地中药材为目标，以三年倍增计划“扩规

模、提品质、树品牌、增效益”为思路，稳步扩大优势产区中药材

规模，大力推广规范化、标准化种植，构建特色明显、质量可靠的

中药材种植群；培育道地药材大品牌，提高中药材品质，推行中药

材订单生产，增强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做优做强中药材产业。

二、产业布局

以山区栽当归、川区种柴胡、旱区育党参种苗的区域化种植

布局为主。西南部景古镇、五户乡、草滩乡、八松乡等阴湿区乡

镇主要种植当归；中部苏集镇、康丰乡、附城镇、胭脂镇、莲麓

镇、鸣鹿乡等低海拔山川旱区乡镇主要种植柴胡、黄芪、冬花、

防风、牛蒡子等；中北部上湾乡、康丰乡、八丹乡、虎关乡、流

川乡、白王乡等半干旱区乡镇主要种植党参、黄芪、秦艽等。

三、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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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县优势中药材种植区为重点，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群众种

植各类中药材 5.23 万亩，建立生产基地和示范点 1100 亩；其中

在景古镇、五户乡、草滩乡、八松乡、白王乡等乡镇建成当归标

准化生产基地两处 500 亩，在八丹乡、上湾乡、流川乡等乡镇建

成党参标准化育苗基地 300 亩，在景古镇、五户乡、草滩乡等乡

镇建立当归土壤改良应用示范田各 100 亩、在景古镇、五户乡、

草滩乡、莲麓镇、八丹乡、上湾乡等乡（镇）在旅游大通道沿

线露地种植或其他作物套种的柴胡、芍药、牡丹 2350 亩。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15 个乡镇、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责 任 人：15 个乡镇乡镇长、马德华、马正忠

四、奖补主体

通过土地流转在县域内种植中药材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以及在景古镇、五户乡、草滩乡、莲

麓镇、八丹乡、上湾乡旅游大通道沿线种植柴胡、芍药、牡丹的

农户。

五、奖补标准

（一）种植奖补。相对集中连片种植 20 亩以上（包括 20

亩）的每亩奖补 500 元；种植 50 亩以上（包括 50 亩）的每亩奖

补 800 元；种植 100 亩以上（包括 100 亩）的每亩奖补 1000 元；

在旅游大通道沿线的景古镇、五户乡、草滩乡、八丹乡、上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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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柴胡、芍药、牡丹的农户（经营主体）每亩奖补 800 元。

（二）加工机械奖补。对 2022 年购买中药材烘干、切片等

加工机械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

经营主体，按照购买机械总价的 30%予以奖补。

（三）生产基地及示范点建设奖补。在莲麓镇、景古镇、五

户乡、草滩乡、八松乡、白王乡、八丹乡、上湾乡、流川乡等

乡镇建立的生产基地和示范田，政府每亩投入 PH 值为

5.5---8.5 有机肥 10 袋（商品有机肥 400 元）。

六、奖补程序

（一）组织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种植大户、

家庭农场、旅游大通道沿线种植柴胡的农户向所在村提出申请，

填写奖补申报表，并提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经

营主体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经营主体开户许可证、种植大户

一卡通账户、购买机械正式发票、公示照片（村级两张、乡级）

等资料复印件各 1 份。

（二）村级初审。村“两委”及时组织驻村工作队、包村干

部对申请对象实地审查，由村党支部书记在申报表上签字盖章确

认，村务公开栏张榜公示 5 天。

（三）乡镇复审。乡镇组织人员对各村上报的申请信息进行

汇总、审核，乡（镇）主要负责人在申请表上签字确认后在乡镇

政务公开栏二榜公示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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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县级审批。县农业农村局对乡镇上报的奖补主体组织

县财政局、有关乡（镇）人员验收，填写验收表，并在县人民政

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 5 天，接受群众监督。

（五）奖补兑付。资料齐全、验收合格经公示无异议后，由

农业农村局将奖补资金通过奖补对象提供的账号一次性发放。

七、实施步骤

（一）规划准备阶段（2021 年 12 月---2022 年 2 月）。完

成动员宣传工作。

（二）推进实施阶段（2022 年 3 月至 10 月底）。完成项目

实施，3 月底前完成中药材种植及生产基地和示范田建设有机肥

发放；4 月中旬至 10 月底抓好田间管理及生产工作。

（三）验收报账阶段（2022 年 5 月至 7 月底）。完成项目

验收报账，5 月上旬经营主体、种植大户提出申请，5 月中下旬

完成乡村审核、验收、公示，6 月开始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部

门组成验收组验收,7 月底完成项目报账。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县委分管领导为组长、县政府

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及 15 个乡镇党委

书记为成员的康乐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要

统筹推进，形成联动，各司其职，全力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工作。

（二）明确工作职责。县财政局负责对全县奖补资金按时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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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县乡村振兴局负责协调乡镇按时上报中药材种植落实面积，

15 个乡（镇）要依法开展项目宣传引导，种植地块验收、影像

资料、验收资料、报账资料审核上报工作，村两委负责摸底审核

公示后上报乡镇。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

宣传手段，全方位、多渠道宣传产业奖补政策，通过算账对比、

参观学习、典型示范等多种方式，努力打消群众担心的投入大、

效益低、销售难问题，引导群众提高发展中药材产业的信心。

（四）强化风险保障。一是发挥财政投入的杠杆作用，通过

“兴陇贷”“创业贷”等惠农资金，通过补贴、贴息等方式，撬

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进入，形成多方投入的机制。二是加大与

县内保险公司的对接，引导保险公司结合我县中药材产业类型，

加大投保力度,努力降低种植户种植风险。

附件：1.康乐县 2022 年中药材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2.康乐县 2022 年中药材产业发展及奖补项目实施

管理办法

3.康乐县 2022 年中药材奖补统计表

4.康乐县 2022 年中药材种植奖补申报表

5.康乐县 2022 年中药材种植奖补验收表

6.康乐县中药材产业奖补申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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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康乐县 2022 年中药材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为全面做好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工作，经研究，决定成立康

乐县 2022 年中药材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马 珺 县委副书记

副组长：王 奇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马德华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翟守平 县财政局局长

魏 铭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罗 鹏 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黄灵甫 附城镇党委书记

杜正辉 景古镇党委书记

马维良 胭脂镇党委书记

赵树军 莲麓镇党委书记

马西尧 苏集镇党委书记

马文学 八丹乡党委书记

马克勤 鸣鹿乡党委书记

马振武 上湾乡党委书记

杨彦平 虎关乡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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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祥 流川乡党委书记

宋爱伟 康丰乡党委书记

马 虹 八松乡党委书记

马小鹏 白王乡党委书记

马明虎 草滩乡党委书记

石秀蓉 五户乡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马德华同

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协调全县中药材种植各项工作，工作人员从

成员单位抽调，领导小组人员若有变动，由接任工作的同志自行

替补，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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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康乐县 2022 年中药材产业发展及奖补

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为确保 2022 年中药材产业发展工作顺利实施，保质保量完

成任务，将惠农政策落实到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种植大

户、家庭农场、旅游大通道沿线种植柴胡的农户，经研究，制定

如下管理办法：

1.项目管理：该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具体负责实施，有关乡

镇人民政府组织安排村社群众负责落实到田。

2.项目前期工作：实施方案撰写、政策宣传、种植面积花名

册核实由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具体负责；种植面积摸底由村级初

审、乡镇复审，各级公示无异议后按申报程序报送到县农业农村

局进行核实。

3.项目中期实施工作：中药材的种植、田间管理以及病虫害

的指导、防控由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具体负责。

4.项目资料收集及验收：先由乡镇分管领导、乡镇综合服务

中心、村干部组成的初验人员进行逐户验收，并收集好验收资料

和验收表，验收资料经乡政府初审，合格后报送县农业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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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审核存档，再由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验收

组，对乡镇验收花名册户数的 30%进行抽验，抽验合格后进行奖

补资金落实。

5.监督检查：由县农业农村局组成中药材产业监督检查小

组，对各乡镇中药材种植面积和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指导等情

况开展定期不定期监督检查，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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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康乐县 2022 年中药材种植奖补申报表
奖补主体 成立时间

法人身份证

号码
联系电话

注册地址 乡（镇） 村 社

一折通账号

申请内容

奖补种类及规模：

申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村委会意见

经办人（书记或副书记）签字：

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意见

乡（镇)长签字：

乡(镇)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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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康乐县 2022 年中药材种植奖补验收表
奖补主体 一折通账号

验收种类

验收面积（亩） 是否办理保险 是（） 否（）

加工机械 种类： 台数：

补助资金（元）

现场验收人员

签 字

村委会

验收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乡（镇）

验收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县农业农村局

验收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奖补主体签字：

说明：验收照片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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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地块照片

验收人员与户主照片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乡（镇）政府一份，农业农村部门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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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康乐县委办公室 2022 年 1月 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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